柳州市工人医院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宣传片及建院90周年宣传片拍摄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柳州市工人医院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宣传片及建院90周年宣传片拍摄服务。
二、项目概况
    为庆祝柳州市工人医院建院90周年，更好地展示医院发展历史、展现新时代工医人的精神面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拟拍摄柳州市工人医院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宣传片和建院90周年宣传片各一部。
拍摄制作完成宣传片成片。宣传片整体风格要求大气、专业，展示医院历史和美好发展前景。整体节奏适中，画面丰富，剪辑得当。内容虚实结合，运镜细腻有创意，构思新颖，既有医院的实景画面，又有结合特效等方式的历史回顾和愿景展望。
三、投标人/供应商资格条件
1、投标人需为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生产或经营本次招标采购货物及服务、具备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投标人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3、投标人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投标人有效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四、项目内容
1、拍摄柳州市工人医院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宣传片一部，时长5分钟左右。
2、拍摄柳州市工人医院建院90周年宣传片一部，时长5-8分钟。
3、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宣传片和建院90周年宣传片部分镜头画面可以共用，根据文案进行剪辑。
4、策划、撰稿：投标人拍摄前期要求提供策划方案，完成解说词，提供主要画面分镜。
5、实景拍摄：根据要求进行实景拍摄，要求多角度、全方位，很好地展示医院所处的地理位置，优美环境，人员面貌，医院设施及服务等内容。
6、特效：根据需要完成特效制作，使画面更加生动、丰富。
7、解说：要求男声，大气、沉稳、富于感染力。
8、背景音乐：大气、优美。
9、影片格式。拍摄格式：4K高清数码拍摄及4k三维制作分辨率标准，音频格式：5.1环绕立体声。每部作品需提交4K版本和1080P版本两种。
10、投标人摄影机要使用SONY F55或同等级别及以上摄影机，所有实拍拍摄内容须采用达到4K标准拍摄，灯光要求使用电影镝灯，确保原始素材分辨率不低于4K标准画质。同时具备相关的拍摄辅助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航拍器材、大摇臂、小摇臂、轨道套装、专业收音器材等。
11、拟为本项目投入的执行团队不少于15人，执行团队人员必须包含但不仅限于导演、制片、策划、拍摄、后期等人员，且所有执行团队人员全程参与项目实际拍摄工作；导演、制片、策划、摄影师、后期制作等主创人员必须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导演应具有电影和宣传片拍摄制作经验及案例，并保证在此项目投标中参与现场陈述和答辩。
12，投标人应保证针对本项目的画面、音乐、文字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和所提供的相关资料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采购人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投标人承担。
13，投标人必须制作过市级或市级以上，单项合同金额15万元以上的同类项目专题片、宣传片、招商片的案例，并提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等相关证明文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提交证明材料原件验证）。
14，投标人需提供近年来拍摄的同类项目视频专题片一部或按本项目思路编制的样片一部（载体不限，随投标文件递交）。
15，投标人需熟悉柳州医疗行业，有拍摄经验，并在柳州市内有服务机构提供本地化服务，请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原件验证）。
16，投标人需免费为甲方另外拍摄两部建院90周年活动小短片（活动预热、活动回顾等），每部1分钟左右。
五、报价要求
1、报价含人工费、材料费、装卸车费、运输费、管理费、保险、利润、税金等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在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因素而变动。
3、报价人需按服务内容和宣传片拍摄制作要求做详细方案及报价，报项目总价。
六、其他要求
1、交货时如出现质量、服务内容等与招投标文件不符的情况，投标人应无条件给予更换。
2、投标人确保所供应产品/服务符合国家相关技术部门规定技术要求。
六、合同期及结算方式
1、本项目为一次性采购，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0 日历天内完成宣传片的制作并通过审核、验收；成品交付后的1年内，根据招标人需求，免费提供新的视频素材补拍、后期制作服务，对原片进行镜头置换，编辑完成新的版本。
2、结算方式：宣传片成品交付完毕，验收完成后支付90%合同款，成品交付满1年后支付剩余10%合同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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